
深圳是我国内地物业管理的发源地，30 多年

来，在各级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广大业主

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的物业管理实

现了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物业管理行业现已发展

成为和我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广大人民生活工

作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目前，我市已基本建立了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物业管理新体制，涌现出一批

管理水平较高的物业项目和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

品牌企业。

一、行业基本现状

截止到 2014 年末，深圳全市的物业服务企业

数量达 1870 家，在纳入统计的 1512 家物业服务

企业中，一级资质 129 家，占 8.53%。全市物业服

务企业在管物业管理总建筑面积为11.7亿平方米，

其中本市 4.5 亿平方米，总营业收入 405 亿元，占

全市 GDP 的 2.53%；深圳物业管理从业人数已经

超过 37.7 万，占全市从业人员总人数约 3.5%。	深

圳物业管理的范围已从早期的住宅区扩大到写字

楼、工业区、商场、酒店、学校、车站、码头等各

类物业，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深圳是全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市

民需要物业管理，一方面要求房屋能够得到及时、

良好的维护，营造安全、文明、舒适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另一方面，更要求自己拥有的物业能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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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实现对物业的保值增值。所以物业管理

服务已经成为市民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个人资产管

理的必需品。在做好基本物业管理工作的同时，深

圳市物业服务企业围绕企业的专业优势和业主需

求，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方法，积极探索多种

经营业务，延伸服务链条，业务规模取得较快发展，

在为业主提供更加便捷服务及便利生活的同时，更

为企业带来良好收益。2014 年 6 月份，彩生活在

香港上市，之后万科物业推出“睿服务”，长城物

业推出“一应云”等等，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物业

管理效率的同时，也给整个物业管理市场带来了广

阔的市场前景。

深圳物业管理以其独有的区位优势和扎实的发

展基础，率先举起了“绿色物业管理”的旗帜，与

“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以及智慧城

市、智慧社区建设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和实践，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另外，深圳物业管理总部经济渐

成规模，在深圳设立经营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总部

数量不断增多，这对深圳总部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发

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物业服务企业立足深圳，

在内地城市积极开拓市场，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一

定的规模效益。

二、行业存在的问题

我市物业管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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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企业管理规模较小，效益有待提升

据统计，截止到 2014 年末，深圳市共有物业

服务企业 1512 个，在管全市总建筑面积为 4.5 亿

平方米。按照深圳市物业服务企业的数量和本市总

管理面积计算，平均每个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面积

不到 30 万平方米。一般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管

理规模达 100 万平方米以上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可

见，深圳市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规模偏小，规模效

益较差，难以发挥群体功能和综合实力，导致物业

管理行业在整体发展上受到一定制约。

根据 2014 年统计数据显示，深圳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从 2009 年的 21.47 万跃升至 2014 年的

37.7 万。从业人员中管理岗位人员较少，操作岗位

人员偏多，尤其是秩序维护员占比较大，达 41%，

保洁人员占比 17%。从这个数据上看，物业行业仍

然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

（二）物业管理队伍素质偏低，人才短缺

2014 年深圳市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中，具

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1203 人，占总人数 0.3%；

本科生21791人，占总人数5.8%；大专生55079人，

占总人数 14.62%；中专、高中及以下学历 298776

人，占总人数 80%。此外，物业管理行业管理人

员中有 70% 没有中级以上职称，从业人员中有近

80%没有技术职称。

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中有超过八成为操作岗位

工作人员，可见物业管理行业仍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近年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用工荒”的蔓延，

深圳市物业服务企业也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

题。同时，随着近年来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

提高，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的用工成本逐渐提升，

也无疑会影响物业服务企业的发展扩张。

（三）物业管理成本急剧上涨、价格调整机制

缺失

社会基层劳动力是构成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的主

要力量，CPI 和最低工资标准对物业管理成本上涨

影响也很大。根据百度提供数据，除 2009 年我国

CPI 出现小幅下跌外，2005-2014 年连续上涨，最

高在 2008 年上涨了 5.9%。从 2005 年起，深圳最

低工资标准进入快速上升渠道，从 2003 年的 600

元到目前的 2030 元，增长幅度将近 350%。成本

上涨威胁物业企业生存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

但物业管理费价格多年来维持不变、管理费上调难

问题在行业内普遍存在。深圳多个住宅区至今仍然

实行十多年前制定的收费标准，有些小区迫于压力

还被迫降低了收费。部分物管企业仅因最低工资上

调就增加成本超过 25%。调价机制缺失，导致后期

费用调整必须由物业服务企业与全体业主协商，物

业服务收费与成本已严重倒挂。

 （四）行业责任边界不清

物业管理涉及政府部门、建设单位、业主、物

业管理企业等多方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十分复杂，

责任交织，边界模糊，成为矛盾和纠纷的多发地。

建设单位遗留的质量缺陷、车位不足造成的“停车

难”、市政公用设施设备运营管理出现问题、业主

私搭乱建等产生的矛盾，致使物业管理行业代人受

过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此外，我市部分区域至今

没有落实《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物业管理区域内，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

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的规定，导致水、电、

气等总表和分表的差额部分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负担，损害了业主权益。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和政策建议

（一）行业主管部门方面

一是推动行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绿色物业

管理覆盖面，继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试点，加快物

业管理标准化进程，积极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参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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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养老事业。

二是创新监管方式，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继续推进《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工作，

建设物业管理行业诚信体系，加快物业监管综合信

息系统建设，按照国家最新政策精神做好物业服务

收费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信访调处体制机制，推

进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委托下放。

三是推进业主自治组织建设。落实戴北方副书

记批示精神，加快业主自治组织建设步伐，不断创

新和完善业主自治制度，加强对业主组织、和行业

协会的监督指导工作，继续推广应用物业管理电子

投票。

（二）行业协会方面

一是搭建平台，促进行业转型升级。行业内跨

界经营、并购整合、数字化社区管理、养老产业、

移动互联技术的实践和应用已经不断涌现，也已成

为深圳物业管理继续领先全国新的因子。协会要通

过搭建平台，如产权交易、并购整合平台等，鼓励

并规范行业内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

逐步开发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的商业价值，延展产业

链条和服务范围，满足业主不断增长的各类服务需

求，改善行业生存状况。

二是推动行业创新发展。协会将根据行业发展

方向的需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充分发挥出物业

服务企业人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咨询顾问

机构等专业优势，继续为行业法规建设、政府政策

制定，行业创新发展等提供研究成果。协会要建立

高起点的专业研究机构，通过兴办研究实体，整合

各方面资源，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为我市物业管理

行业创新发展不断提供理论观点和思想武器。

三是加大行业维权力度。在企业权益受到重大

侵害和对行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如近期的

电梯首付责任等问题，协会将继续与企业共同研究

探讨解决对策，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存在

的问题，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目前企业的经营压力与日俱增，国家发改委在

2014 年底在发布了的《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

见的通知》中，明确放开对非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

价格，同时规定对保障性住房、房改房、老旧住宅

小区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实

行政府指导价。目前协会正在开展住建部委托的物

业服务收费问题的研究工作，我会也将利用这次契

机，充分研究成本上涨应对之策，向建设部反馈解

决行业发展的方式方法，并积极与国家、省、市行

业主管部门沟通，促进我市物业服务费相关问题的

逐步解决。

四是树立物业服务典范。在继续做好年度物业

服务企业知名品牌、综合实力50强、优秀会员评选、

业主满意度深圳指数的测评等工作的同时，协会将

联合社会专业研究机构，建立专业化的第三方物业

管理评价平台，提高协会评价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

力，促进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整体提升。另

外，协会将研究探索新的行业评价体系，如物业管

理企业新纪录、企业评星定级、从业人员专业技术

等级认定等。

五是加大舆论宣传力度，传导行业正能量。加

强与主流媒体和大型网媒的互动沟通，适时组织媒

体参与行业调研，深入行业一线，提高行业报道的

专业性、客观性。做好《深圳物业管理》、网站和

微信公众平台（即“一刊一站一微信”宣传平台）

建设，发挥“窗口”优势，及时地将行业信息、政

策和法规、协会工作以及行业内的情况，通过宣传

平台传输给会员企业，为会员企业及时掌握政策方

针、了解行业舆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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